
中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冯永 方宁

中山市是珠江三角洲南部最大的残丘平原，土壤肥沃，人口众多，为历史上的农业大县。

过去由于担负国家征购粮食任务繁重、历史条件滞后等原因，经济发展缓慢。党的十一届三

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使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中山农村改革是由推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起步的。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过程中，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试行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中山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从 1979 年初以板芙公社为试点开始的。

改革开放以前，由于长期实行人民公社过分集中统一的经营体制，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

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板芙虽是以生产水稻为主的粮产区，但在“左”的影响下，农村

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按照劳动天数计算工分报酬，从 7 段 13 分到民

主评分。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形成“生产队耕种，劳动按钟数”的局面，且家庭副业也受到限

制，户养鸡鸭超过 3 只，就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因此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开工一条虫，

收工一条龙”。生产责任制的不落实，导致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全社 134 个生产队中，70%
以上的队粮食亩产不到 500 公斤，农村人均分配不足 100 元，甚至出现了深湾的不少农户要

掺杂粮度日，孖冲年人平均收入只有 68 元，超支户逐年增多等现象。当时，板芙群众中流

行一顺口溜：“东风（今六围村）不起劲，长征（今广福村）不迈步，红旗（今孖冲村）不

招展，金钟敲不响”。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 1978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开始起步。邓小平曾指出：“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

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为改变农业生产“出勤打哩捞”的“吃大锅饭”现状，

寻找出一种适合本地实际，使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管理形式，板芙公社党委深入农户中进行调

查研究，了解到四联大队顷二、围二等生产队于 1974 年和 1976 年，曾先后在甘蔗、水稻生

产试行田间管理联系产量到人、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均获得较大幅度的增产增收。板芙

公社党委认为这种联产责任制既不违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又能体现“按劳分

配，多劳多得”的原则，还可以调动起群众的积极性。于是，从 1979 年春耕开始，在四联、

板芙、东风、红卫、孖冲、金钟、里溪 7 个大队中选出 19 个生产较为落后、群众又乐意包

产的生产队，大胆试行田间管理联产到劳责任制（即早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经营

体制为：在集体实行五统一（即统一生产计划、统一支配土地和大农具、统一安排劳动力、

统一处理产品、统一分配收益）的前提下，把适合个人操作的工种由劳动力承包，联系产量

进行奖罚，实行“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产量、定成本、定工分和超产奖励）。

经过 1 年的实践，19 个生产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79 年，19 个生产队的平均亩产达 424
公斤，比上年增产 55.5 公斤，人均分配达 125 元，比上年增加 40 元。其中有 15 个生产队

当年早造就获得大丰收，这些队的联产面积占全社水稻总面积的 14%，而稻谷增产数却占全

社增产数的 25%。因此，当年晚造，全社推行这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已增到 84 个，占全社生

产队总数的 64%。

二、全面推进联产到劳责任制

在当时的条件下，田间管理联产到劳责任制既有利于发挥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和调动社员

个人的积极性，又使集体经济逐渐壮大，社员收入不断增加，因而受到农民群众的欢迎。中

山县委于 1979 年 9 月，总结了板芙公社联产到劳责任制的经验，认为这既可以较好地解决

了合作化以来劳动力管理和分配上的难题，又能调动起各家各户的积极性，促进生产迅速发

展。于是，在全县农村人民公社干部先进代表会议等场合上积极推广板芙经验，并介绍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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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了中山农村第一个依靠劳动致富的万元户——小榄埒西二大队第二生产队农民黄新文一

家 3 口，出色完成生产承包任务，并通过养猪、种蘑菇等多种劳动，年总收入 l 万多元，纯

收入 6000 多元。这个先进典型，给全县农民以很大的鼓励。1980 年早造，全县实行联产到

劳责任制的有 485 个生产队，占全县稻田生产队总数的 15.2%，使中山农村经营体制改革跑

在全省的前列。

然而，改革之路是不平坦的。当年，人们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认识仍然很不一致。某些

上级领导认为中山县是在“走回头路”，对板芙的做法一不赞许，二不总结，三不推介，还

千方百计地去“堵”“压”“纠”，中山一度承受着“不准包产到户”的巨大压力。尽管在干

部中看法不一，但联产到劳责任制的迅速推行，充分显示出广大农民对改革的要求。1980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使中

山的干部群众放下了思想包袱，理直气壮地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0 年 12 月和

1981 年 4 月 28 日，《南方日报》先后刊登了《板芙公社推行田管联产到劳责任制》《板芙公

社实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效果显著》两篇专题报导，并就此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向全省推广板

芙的经验，从而在省内各地掀起了派员到板芙取经的热潮。1981 年年底，中山县搞联系产

量责任制的已发展至 2855 个生产队，占全县稻田生产队总数的 80.5%，其中联产到劳的 968
个生产队，占 27.3%；包产到户的 870 个生产队，占 24.5%。

三、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改革和完善的。1982 年，中山县农

村各生产队的联产承包形式已由田间管理实行五统一（犁耙田、秧地、品种安排、水利设施、

排灌管理）联产到劳、包产到户，逐步转变为包干到户，建立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集体统一

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于进一步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年，

中山的粮食总产首次突破 55 万吨。至 1983 年 8 月，全县推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全县生

产队总数的 96.9%。
1984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提出要稳定和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贯彻中央文件精神，中山根据广大农民的要求和国家政策规定，把

承包土地期由短期（1—3 年）改为长期（15 年以上），以稳定和扩大农民的经营自主权，鼓

励农民增加投入，培养地力，实行集约经营，提高经济效益。

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山农村的劳动力发生了新的变化：一部分劳动力逐步转移

到工、商、旅游、运输、建筑等行业，一些土地开始弃耕丢荒和一部分专业种养户感到原分

包土地太少，制约了扩大生产。因此，1988 年，在全市农村进行了调整分包土地，完善承

包合同和推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改革。通过改革，使土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适度规模

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使用率，促进了商品生产的扩大发展。出现了各种专业户，如

种植、养殖和加工副业等专业户，并涌现出一批全国、全省闻名的先进人物：如张家边区（今

中山火炬开发区）西桠村种田能手朱灿标，于 1989 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沙

朗镇隆平村农民吴炳全、梁炳洪分别在 1990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人事部授予全国

农业劳动模范称号和 1989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授予全国售粮模范称号。

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三级所有”体制已不适应生产

力发展的要求，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中山于 1983 年 11 月撤销人民公社，设置农村社区合

作经济组织，随着农村改革深化，逐步形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农村双层经营

体制。

延长土地承包期后，加强和改进农村经营管理，完善承包制，成为农村工作的主要任务。

1992 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公布了《广东省农村社区合作经济承包合同管理条例》，把承包

合同管理纳入了法制轨道。20 世纪 90 年代后，随着“三高”农业的兴起和农业产业化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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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也由于第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及镇村企业的崛起，农业劳动力的大量转移，使农村土

地承包关系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一轮的土地承包中，中山出现了农民以土地承包权入股

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土地重新集中后，再由部分农民投标承包。集体土地的合理流转，有效

促进了中山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选自《中山党史》1999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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